
2024年市艺术研究所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关于“各级政府、各部门、各单位应当对预算支出情况开展绩效评价”的规定、《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推进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湘政发〔2012〕33号）、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湘办发〔2019〕10号）和《中共衡阳市委办公室 衡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衡阳市预算绩效管理实施办法的通知》(衡办发〔2021〕13号)精神,我所对2024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进行了全面综合评价，现将有关情况汇报如下：

单位概况

职能概述

    1、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研究、探索艺术发展规律，积极推进文化艺术科学建设，继承和发展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艺术传统，努力为繁荣文艺与学术以及社会全面进步服务。

2、围绕文化行政部门的中心工作，开展艺术科学基础理论研究，加强与全市各专业艺术团体的联系和指导。

3、积极参与文化艺术实践，研究文化艺术生产与管理规律、建设发展战略；收集、整理、保护、研究以及开发利用民族民间文化艺术资源。

4、建立并完善文化艺术档案管理及信息咨询服务系统；开展对外文化艺术交流与传播、研究、借鉴其它优秀文化艺术成果。

5、积极开展各类艺术创作，树立精品意识、不断提高个人艺术修为。

6、加强艺术培训，适时参加和举办各类艺术专业学习培训班，提升自身素质，为基层培养艺术人才、发现人才，更好地为社会主义文化服务。

（二）组织机构及人员情况

2024年我所有在职职工13人，退休人员12人。编制16个，全部是事业编制。单位有高级职称10名，其中正高1名，副高2名。内设3个部门：办公室（含财务室）、创作一室、创作二室。

(三)业务工作

由本单位创作中国画作品《石鼓江山》参加五年一届的第十四届全国美展、《望岳》参加四年一届的全国第十三届书法展、《游园惊梦》获得湖南省第八届艺术节“齐白石美术奖”；《飞呀飞》获中宣部优秀少儿合唱作品；《我家住在衡阳城》获省文联“礼赞新中国 奋进新时代”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优秀作品；参与创作排演的原创歌曲《永远的稻田》参加第八节湖南省艺术节省决赛，荣获“三湘群星奖”；《追随朱德上井冈》荣获2024年全省剧本评奖大型作品“优秀剧本奖”；《一抹月光》获2024年全省剧本评奖大型作品小型作品“剧本奖”；《铁一般的信仰》荣获2024年湖南首届红色微短剧大赛第八名；刘思基任衡阳湘剧《欧阳海》导演助理，该剧目参加湖南省第八届艺术节获得田汉剧目奖；参与歌剧《八百矿工上井冈》的合唱队高声部演员，该剧目参加湖南省第八届艺术节获得田汉剧目奖；创作交响乐《第一首民歌》荣获2024云南国际钢琴艺术节第三届钢琴与作曲大赛二等奖；单位参与申报的“以地方传统戏曲之美，育青少年全面发展”入选2024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促进可持续发展”优秀案例并受邀参与成果发布会；音乐作品《微光》获得第二届湖南省禁毒文化宣传季的三等奖。充分全所调动艺术创作人员的积极性，在文学、戏剧、音乐、舞蹈等创作方面均获得好成绩。

二、单位整体支出管理及使用情况

基本支出

    2024年基本支出251.91.万元，其中人员经费229.36万，主要用于在职人员工资和社保以及退休人员绩效奖、独生子女费、遗属费等。占总基本支出的93.79%。公用支出22.55万元，主要用于工会、订阅报刊杂志、网络宽带、党建、工会、日常办公用品等方面，没有公务用车、公费出国、招待开支。

项目支出（均为业务工作专项）

1、2024年共安排项目经费27.27万元，10万元为艺术创作经费。8.27万元衡花鼓戏撰写经费，9万元为中央支持地方公共文化服务经费。

（三）单位专项组织实施情况

由于艺术创作的特殊性，不能和其他实物项目相比，无法对项目招投标、竣工验收，但是我们在每年年初都对创作人员进行了目标责任的安排，随着全市文化工作的布置和要求相应调整他们的创作任务，年底根据他们创作的成果进行考核。

三、单位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圆满完成了年初财政预算安排的资金的使用，保障我所在职人员13人、遗孀抚恤金者1人的正常办公、学习、生活条件；完成戏剧和音乐艺术创作、地方戏曲艺术研究、党建工作、指导专业剧团创排剧目、音乐、书法、美术创作、艺术采风、组织参加各类专业比赛等任务，重点做好湖南省第八届艺术节参赛组织观摩学习等工作，保障各项工作顺利进行，本着厉行节约的原则使有限的经费创造出最大的社会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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